
十五、汽車保養所不得占用道路或公共場所停放待保養車輛或辦理保養作業或堆置器材等。

十六、汽車保養所如有違反法令規定情事，經查屬實者，由本府各有關機關依臺北市特定營
業管理規則及汽車修理業管理辦法有關規定查處，涉及刑事責任者，並移送法辦。

附表一
汽車保養所申辦營利事業登記會勘通知單位設立、復查

有限公司 路
一、 在本市 區 段 巷 行 號 街

弄 號 樓之 申請汽車保養所營利事業登記。
二、請於 年 月 日 時 分於該公司（行號）營業所在地集合會勘。

此 致
本府警察局刑警大隊
本府監理處
本府工務局
本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
本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政府建設局 啟
年 月 日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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